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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龙宇燃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发出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

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

１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

７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徐增增主持。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天津龙宇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扩展公司在环渤海地区的库发调合油销售业务及水上加油业务，公司拟于天津设立天津龙宇燃料油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龙宇”），具体方案如下：

１．

公司名称：天津龙宇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

２．

住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与欧洲路之间郑州路以南区域东疆金融服务中心

Ｂ

座

５０１０

室

－３４

。

３．

公司经营范围：燃料油、润滑油、船用配套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日用品的销售。

４．

公司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５．

股东出资人的姓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６．

委派刘策为天津龙宇执行董事，范娟萍为监事。 刘策同时兼任公司总经理。

７．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天津龙宇设立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天津龙宇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天津龙宇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

金应当专项存储，为此，就本次募集资金设立专项账户如下：

专户一：户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区支行

账号：

３１００６６８６５０１８０１０２１４０２８

专户二：户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号：

３０６２１１２１４０００１２２

专户三：户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

账号：

３２４１１２０８０１００８７０７８

专户四：户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

１２１９０２１２０３１０７０８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５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及

验资费用、律师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报

告》。

根据《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为：以

２６５００

万元组建水

上加油船队项目；以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介绍；以

１０００

万元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以上项目合计

２９

，

５６６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８

，

２９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按照

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

计算，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一年可以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

４８

万元。

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

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

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中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建造水上加油船队、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建设、

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

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 由于公司采取委托船舶建造厂建造水上加油船，由于船舶建造是根据船舶建造的进度支

付建造款，信息系统建设及燃料油研发中心建设处于项目设计阶段，所以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将有部分募集资

金闲置，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

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使用其中的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

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信息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九、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草案）》的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修改的条款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该等股份均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５０

万股。 该等股份均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

的内资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２００

万元。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集中存管。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集中

存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２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

董事长（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

长主持）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指定《媒体名称》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

刊。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或《证券

日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

纸名称》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

在《中国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或《证券日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分割。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

和财产清单。 公司自股东大会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

内在《报纸名称》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分割。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

表和财产清单。 公司自股东大会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或《证券日报》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 ， 并 提 供 证 明 材 料 。 清 算 组 应 当 对 债 权 进 行 登 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或《证券时报》或《证券日报》上公告。 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

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龙宇燃油”）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汤臣金融大厦

１９

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荧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

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龙宇燃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

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为：以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组建水

上加油船队项目；以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介绍；以

１０００

万元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以上项目合计

２９

，

５６６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８

，

２９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按照

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

计算，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一年可以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

４８

万元。

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龙宇燃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

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中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建造水上加油船队、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建设、

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

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 由于公司采取委托船舶建造厂建造水上加油船，由于船舶建造是根据船舶建造的进度支

付建造款，信息系统建设及燃料油研发中心建设处于项目设计阶段，所以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将有部分募集资

金闲置，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

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使用其中的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

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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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或其委托代理人；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编号 议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否

２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否

３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是

４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否

５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否

６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否

７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否

８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否

９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否

１０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否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产不迟于

９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四、出席会议登记

１．

登记办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

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

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５

）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

１９

楼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３０１６８２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３００９４５

五、其他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委托人（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授权委托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上海在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之日止。 委托权限为，出席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按照本人的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对于可能纳入会议议程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本人未做具体指示的议案，受托

人（享有、不享有）表决权，并（可以、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编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６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请股东在每一个议案后的“赞成”、“反对”或“弃权”选项下仅选择其中一项打“

√

”进行表决；

２

、请股东在“对于可能纳入会议议程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本人未做具体指示的议案，受托人（享有、不享有）表

决权，并（可以、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处进行选择，若股东未进行选择，则视为受托人享有表决权，并

且在会议中的表决符合委托人的要求或授权。

委托人（签字）：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起止时间：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总提案数：

１１

个

三、投票方法：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５２００３ 龙宇投票 １１ Ａ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５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１１项提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９９．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

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６．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７．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８．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

关于修订《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５２００３ １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龙宇燃油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

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００３ 买入 ９９．００元 １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４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海

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００３ 买入 ４．００元 １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４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海

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００３ 买入 ４．００元 ２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４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海

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００３ 买入 ４．００元 ３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

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３

、对于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

计算。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发生异常，则本次会议进程按当日通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龙宇燃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上述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５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及

验资费用、律师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报

告》。

根据《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为：以

２６５００

万元组建水

上加油船队项目；以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介绍；以

１０００

万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以上项目合计

２９

，

５６６

万

元，超募资金为

８

，

２９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二、关于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中的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建造水上加油船队、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建设、

１

，

０００

万用于建设燃

料油技术研发中心。 由于公司采取委托船舶建造厂建造水上加油船，船舶建造是根据船舶建造的进度支付建造

款，信息系统建设及燃料油研发中心建设处于项目设计阶段，所以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将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

目进度的前提下，使用其中的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

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是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以上《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为

１４

，

２００

万

元，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公司以这部分闲置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目的建设进度

作出的安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龙宇燃油本次使用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到期将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 该使

用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华泰联

合同意公司本次运用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八、 备查文件

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龙宇燃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现将上述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

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

报告》。

根据《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为：以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组建水

上加油船队项目；以

２

，

０６６

万元投资于信息系统介绍；以

１

，

０００

万元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以上项目合计

２９

，

５６６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８

，

２９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按照

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

计算，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一年可以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

４８

万元。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股东大会分别是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以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公司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

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龙宇燃油本次使用

８００

万元的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盈利能力，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已经龙宇燃油董事会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华泰联合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八、 备查文件

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超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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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９

号文核准，向

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

用、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费用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

３０３

，

９５１

，

１１６．３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５９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为规范募集资

金管理，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区支行、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以下简

称“四家银行”）签署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银行分别开设以下专用帐户：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帐号

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区支行 ３１００６６８６５０１８０１０２１４０２８

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３０６２１１２１４０００１２２

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 ３２４１１２０８０１００８７０７８

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１２１９０２１２０３１０７０８

上述专户仅用于公司组建水上加油船队项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和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

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为提高存款利息，募集资金同时以存单方式存放上述各银行，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四家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四、华泰联合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五、华泰联合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四家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的调查

与查询。 华泰联合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六、公司授权华泰联合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卞建光、都晨辉可以随时到四家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四家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七、保荐代表人向四家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泰联合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四家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八、四家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同时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九、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四家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十、华泰联合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四家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四家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一、四家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华泰联合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华泰联合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二、本协议自公司、四家银行、华泰联合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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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4

2012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二

(

上接

D33

版

)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上年年末

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１４８

，

７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５７５

，

４３３

，

２６５．５５ ０．００ １５

，

２０４

，

７６９．９２ ３

，

０５４

，

１４１

，

６２１．５１

加：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０．００

二、 本年年初

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１４８

，

７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５７５

，

４３３

，

２６５．５５ ０．００ １５

，

２０４

，

７６９．９２ ３

，

０５４

，

１４１

，

６２１．５１

三、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减

少以“

－

”号填

列）

０．００ １３５

，

９５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

，

３２２

，

４５９．０９ ０．００ －１

，

４２５

，

０８８．６３ －２２

，

６１１

，

５９６．７２

（一）净利润

３１

，

９４２

，

１７４．３５ ５１０

，

８６２．３７ ３２

，

４５３

，

０３６．７２

（二）其他综合

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上述 （一）和

（二）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

，

９４２

，

１７４．３５ ０．００ ５１０

，

８６２．３７ ３２

，

４５３

，

０３６．７２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０．００

３．

其他

０．０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分

配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４．

其他

０．００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０．００ １３５

，

９５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

，

９５１．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０．００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０．００

４．

其他

１３５

，

９５１．００ １３５

，

９５１．００

（六）专项储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本期提取

０．００

２．

本期使用

０．００

（七）其他

－１

，

９３５

，

９５１．００ －１

，

９３５

，

９５１．００

四、 本期期末

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２８４

，

６６３．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５５４

，

１１０

，

８０６．４６ ０．００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８１．２９ ３

，

０３１

，

５３０

，

０２４．７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４８４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５７７

，

７４９

，

７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６２３

，

２７３

，

３０５．４３ ０．００ ２

，

７４６

，

２６９．８７ １

，

８０３

，

５７６

，

８６３．９６

加：会计政策变更

０．００

前期差错更正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４８４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５７７

，

７４９

，

７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６２３

，

２７３

，

３０５．４３ ０．００ ２

，

７４６

，

２６９．８７ １

，

８０３

，

５７６

，

８６３．９６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４

，

３７２

，

４８９．１９ ０．００ －１５

，

５７６．１３ １

，

２２６

，

０１０

，

９３４．６８

（一）净利润

４５

，

４９８

，

６９８．５１ －１５

，

５７６．１３ ４５

，

４８３

，

１２２．３８

（二） 其他综合收

益

０．００

上述（一）和（二）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

，

４９８

，

６９８．５１ ０．００ －１５

，

５７６．１３ ４５

，

４８３

，

１２２．３８

（三）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０．００

３．

其他

０．０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五）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六）专项储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本期提取

０．００

２．

本期使用

０．００

（七）其他

０．００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１４８

，

７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５６８

，

９００

，

８１６．２４ ０．００ ２

，

７３０

，

６９３．７４ ３

，

０２９

，

５８７

，

７９８．６４

法定代表人：彭小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作群 会计机构负责人：马作群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６

，

４５５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５５４

，

３７９

，

９７６．１７ ３

，

０１７

，

１９０

，

１２６．２６

加：会计政策变更

０．００

前期差错更正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６

，

４５５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５５４

，

３７９

，

９７６．１７ ３

，

０１７

，

１９０

，

１２６．２６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

－

”号填

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６

，

４４５

，

０８６．８９ ８６

，

４４５

，

０８６．８９

（一）净利润

１３９

，

７０９

，

７２０．３３ １３９

，

７０９

，

７２０．３３

（二）其他综合收益

０．００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

，

７０９

，

７２０．３３ １３９

，

７０９

，

７２０．３３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０．００

３．

其他

０．０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

东）的分配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４．

其他

０．００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六）专项储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本期提取

０．００

２．

本期使用

０．００

（七）其他

０．００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６

，

４５５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４６

，

９５５．１０ ６４０

，

８２５

，

０６３．０６ ３

，

１０３

，

６３５

，

２１３．１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４８４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５７７

，

０５６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６０４

，

３２５

，

４８７．４４ １

，

７８１

，

１８９

，

３４０．１５

加：会计政策变更

０．００

前期差错更正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４８４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５７７

，

０５６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６０４

，

３２５

，

４８７．４４ １

，

７８１

，

１８９

，

３４０．１５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６

，

９７４

，

０７３．４２ １

，

２２３

，

４２４

，

９２６．５８

（一）净利润

４２

，

８９７

，

１１４．２８ ４２

，

８９７

，

１１４．２８

（二） 其他综合收

益

０．００

上述（一）和（二）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

，

８９７

，

１１４．２８ ４２

，

８９７

，

１１４．２８

（三）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９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３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其他

０．０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五）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０．００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００

（六）专项储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本期提取

０．００

２．

本期使用

０．００

（七）其他

０．００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００ １

，

６７６

，

４５５

，

２７６．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

，

９９９

，

６５７．７２ ５４７

，

３５１

，

４１４．０２ ３

，

００４

，

６１４

，

２６６．７３

法定代表人：彭小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作群 会计机构负责人：马作群

7.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7.5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7.5．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无变化。 广州设备公司在报告期内没有正式开业，未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彭小海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